
 - 1 -

國
立
新
竹
師
範
學
院
九
一
一
八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 

壹
、
時
間
：
九
十
一
年
十
月
二
十
一
日
下
午
二
時
十
分 

 

貳
、
地
點
：
本
校
第
一
會
議
室 

 

參
、
主
席
：
簡
代
理
校
長
國
清 

紀
錄
：
陳
文
正 

 

肆
、
出
席
：
如
簽
到
簿 

 

伍
、
宣
讀
九
一
一
七
次
行
政
會
議
紀
錄 

裁
示
：
紀
錄
確
定
。    

 

陸
、
報
告
事
項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體
育
室 

一
、
本
年
度
教
育
部
體
育
訪
視
本
校
榮
獲
優
等
，
歸
功
於
體
育
系
室
教
師
與
職
員
們
平
時
的
努
力
教
學
、
行
政
服
務
與
體
育

活
動
，
更
要
感
謝
各
處
室
同
仁
平
時
對
體
育
活
動
的
支
持
與
配
合
。 

二
、
今
年
的
校
慶
啦
啦
隊
比
賽
將
於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舉
行
預
賽
，
於
上
週
四
︵
十
月
十
七
日
︶
已
對
各
參
賽
隊
伍
舉
辦
啦

啦
隊
講
習
，
大
一
同
學
已
開
始
練
習
，
請
各
系
主
任
與
導
師
關
心
同
學
們
的
練
習
狀
況
與
注
意
安
全
。 

 

裁
示
：
洽
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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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
、
臨
時
報
告 

報
告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報
告
單
位
：
幼
教
系
等 

一
、
上
次
會
議
報
告
三
裁
示
第
五
點
有
關
推
廣
大
樓
電
梯
口
裝
設
電
燈
開
關
案
，
似
未
裝
設
，
請
協
助
處
理
。 

二
、
教
職
員
單
身
宿
舍
走
廊
許
多
燈
不
亮
，
請
協
助
換
修
。 

三
、
研
究
生
宿
舍
熱
水
鍋
爐
請
檢
修
。 

四
、
兼
課
教
師
停
車
問
題
請
協
助
處
理
。 

 

裁
示
：
請
總
務
處
協
助
處
理
。 

 

捌
、
提
案
事
項 

提
案
一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人
事
室 

案
由
：
為
提
倡
教
職
員
工
正
當
休
閒
活
動
，
增
進
同
仁
間
之
情
誼
，
擬
辦
理
本
校
﹁
九
十
一
年
度
教
職
員
工
暨
退
休
人
員
自

強
活
動
﹂
乙
案
，
請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本
年
度
自
強
活
動
時
間
擬
定
為
兩
天
。 

 

二
、
行
程
內
容
擬
就
左
列
二
項
擇
一
辦
理
： 

 
 

︵
一
︶
第
一
天
：
集
合
快
樂
出
發
∣
國
道
風
光
∣
豐
原
∣
中
部
橫
貫
公
路
美
景
∣
谷
關
午
餐
︵
肚
子
餓
餓
，

吃
飯
了
！
︶
∣
八
仙
山
森
林
遊
樂
區
︵
沐
浴
水
色
林
相
的
洗
禮
，
擁
享
出
塵
之
美.

.
.

︶
∣
谷
關
晚
餐
，

溫
泉
之
夜
。 

第
二
天
：
晨
喚 

早
餐
∣
龍
谷
天
然
遊
樂
園
︵
孔
雀
園.

觀
音
谷.

一
線
天.

熊
谷.

動
物
花
園.

.
.

︶
∣

谷
關
午
餐
∣
東
勢
∣
卓
蘭
水
果
區
︵
採
果
去
囉
！
︶
∣
苗
栗
公
館
∣
國
道
奔
馳
∣
快
樂
返
航
。 

︵
二
︶
第
一
天
：
集
合
快
樂
出
發
∣
國
道
風
光
∣
泰
安
休
息
∣
光
復
國
中
地
震
博
物
館
∣
集
集
火
車
站
∣
綠

色
隧
道
∣
水
里
午
餐
∣
武
昌
宮9

2
1

遺
址
∣
霧
社
∣
碧
湖
風
光
∣
廬
山
溫
泉
飯
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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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天
：
晨
喚 

廬
山
日
出
∣
早
餐 

∣
清
境
農
場
青
青
草
原
牧
羊
區
、
山
訓
場
、
遠
眺
中
央
山
脈
群
峰
、

剪
羊
毛
秀
、
餵
食
小
綿
羊
∣
埔
里
午
餐
∣
埔
里
紹
興
酒
廠
參
觀
品
嚐
紹
興
酒
廠
∣
快
樂
返
航
。 

三
、
舉
辦
日
期
擬
就
左
列
二
時
段
擇
一
辦
理
： 

 
 

︵
一
︶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、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十
六
日
︵
星
期
六
︶
。 

 
 

︵
二
︶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、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六
︶
。 

四
、
費
用
：
住
宿
費
全
部
自
理
；
同
仁
及
其
一
名
直
系
眷
屬
之
交
通
、
餐
飲
、
保
險
、
門
票
等
費
用
由
本
校
自
強

活
動
經
費
支
付
；
其
餘
直
系
眷
屬
全
額
自
費
參
加
。 

 

決
議
：
一
、
行
程
內
容
採
第
︵
二
︶
項
行
程
辦
理
。 

 
 

 

二
、
舉
辦
日
期
改
於
九
十
一
年
十
一
月
十
六
日
︵
星
期
六
︶
、
十
七
日
︵
星
期
日
︶
二
天
辦
理
。 

 

提
案
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提
案
單
位
：
體
育
室 

案
由
：
本
校
今
年
度
行
事
曆
訂
於
十
二
月
八
、
九
兩
日
為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，
擬
改
為
十
二
月
九
、
十
兩
日
，
請
討
論
。 

說
明
：
因
十
二
月
八
日
為
星
期
日
，
顧
及
週
日
教
職
員
工
與
學
生
到
校
參
加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意
願
可
能
較
低
，
以
及
十
二

月
十
日
再
補
假
，
似
乎
多
此
一
舉
。
若
將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安
排
在
十
二
月
九
、
十
兩
日
星
期
一
、
二
，
也
就
不
用

牽
涉
到
週
日
到
校
，
又
要
週
二
補
假
之
情
況
。 

 

決
議
：
本
校
今
年
校
慶
實
習
運
動
會
改
於
十
二
月
九
、
十
兩
日
舉
行
，
並
於
十
一
日
補
假
乙
天
。 

 

玖
、
散
會 


